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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

沪城管执〔2023〕102 号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上海“摊”服务地图

建设应用和设摊经营执法保障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城管执法局、临港新片区综合执法大队、市局执法总队：

现将《关于推进上海“摊”服务地图建设应用和设摊经

营执法保障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3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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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上海“摊”服务地图建设应用和
设摊经营执法保障的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对设摊经营活动的服务保障和日常监管，按

照《关于规范和服务保障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实施意见》，

落实上海“摊”服务地图的建设维护和功能应用，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在严格落实各项街面环境

治理要求的前提下，依托上海“摊”服务地图的建设应用，

丰富平台功能设定、创新智能勤务模式、加强应用场景开发、

明确监督考核机制，坚持做好对特色集市、外摆位、疏导点、

管控点等点位信息的上报、校对、更新、维护，结合各业态

特点分类设定勤务保障模式，努力构建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

秩序，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二、平台建设和数据维护

（一）信息平台建设

市城管执法部门依托“上海市城管执法对象监管系统”，

构建以上海“摊”服务地图为核心的数字化监管服务，实现

在线查询、建议评价等为民服务功能和分级分类执法检查等

日常监管功能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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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位批量入库

市、区城管执法部门应畅通与绿化市容、商务、市场监

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实现数据标准化对接，向“设摊经营

场所”对象库批量导入已审批备案的特色集市、疏导点、管

控点等点位数据，由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完成点位信息准

确性核查后入库服务地图。

（三）主动采集信息

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按照“设摊经营场所”信息采

集表（详见附件 1）要求，主动采集未入库的特色集市、疏

导点、管控点等点位信息，确认审批备案情况和数据准确后

入库服务地图；结合区域商业服务实际需求，牵头明确本辖

区外摆位设置要求，对照“设摊经营场所”信息采集表汇总

点位信息，确认准确后入库服务地图。

（四）校正维护数据

各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对辖区内设摊经营点位信息的采

集入库情况进行督察，并指导开展数据校对、更新、维护工

作。

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督促设摊点位责任主体，有效

开展信息变更申报、异常问题上报等工作；校对更正主体变

更、数据失真、数据不完整等情况，为服务地图提供准确的

点位信息。

三、分级分类执法检查

依托执法对象监管系统，由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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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摊”服务地图入库点位的实施分类执法监管，定期开展

执法检查，未入库经营活动点位一律按照无序设摊、擅自跨

门营业进行查处。

对照业态特点和实际管理需求，依托上海“摊”服务地

图开展分类执法检查的设摊点位细分为三类：

（一）疏导点、管控点

由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对照“设摊经营场所”执法检

查事项清单（详见附件 2），每 2 周至少实施 1 次执法检查，

指导督促责任主体落实各项管理要求，实施对城市管理领域

违法行为的查处。

依托商业综合体设置的特色集市、夜市、外摆位参照上

述要求开展执法检查。

（二）特色集市、夜市、限时步行街

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以“驻场执法”的模式，对未依

托商业综合体设置的特色集市、夜市和限时步行街实施执法

监管，对照“设摊经营场所”执法检查事项清单，每日开展

至少 1 次执法检查，指导督促责任主体落实各项管理要求，

对点位及周边区域的城市管理领域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三）外摆位

未依托商业综合体设置的外摆位，由街镇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对照“设摊经营场所”执法检查事项清单，分级进行执

法监管，初始设置为中风险等级。

中风险等级的执法检查标准为每 2 周至少 1 次，低风险



- 5 -

等级的执法检查标准为每月至少 1 次，高风险等级的执法检

查标准为每周至少 1 次。风险等级调整标准如下：

1.市、区两级城管执法部门通过执法检查、视频巡查、

实效督察等方式，月内在该点位教育劝阻违法行为 3 次及以

上，或实施行政处罚 2 次及以上，上升一个风险等级；

2.月内被市民群众投诉并核实市容环境问题 2 次及以

上，或者被新闻媒体曝光点位治理问题 1 次以上的，上升一

个风险等级；

3.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在设摊经营点位及周边区域

主动查处的市容环境问题，不作为风险提升依据；

4.月内无市容环境问题发生，市民诉件及媒体曝光数为

零的设摊经营点位，下降一个风险等级。

四、常态化执法管控

各区城管执法部门、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根据辖区

勤务巡查要求和实际管理需求，加强对设摊经营点位及周边

区域的常态化执法管控，并作为分级分类执法检查有效补

充，巩固提升点位及周边区域环境质量。

（一）拓展执法巡查模式

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要开展定岗值守、徒步巡查、机

动车路巡、无人机巡查等多种形式的常态化执法检查；会同

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巩固提升点位及周边

区域的市容环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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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用视频巡查监管

推动设摊经营点位责任主体在设摊点位和出入口周边

安装视频监控设备，提升对未经批准占道设摊经营、擅自跨

门窗经营等行为的视频巡查发现实效。

（三）开发智能应用场景

指导部分区局先行先试，开发可视化综合监管场景，实

现基于地理空间的统一数据展示服务，推进场景纳入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平台，实现市容环境问题的主动甄别，自动

发现，提升常态化监管实效。

（四）高效处置舆情诉件

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及时派勤处置设摊经营点位

及周边区域的举报投诉、媒体曝光、突发舆情，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有效化解矛盾冲突、及时平息突发舆情。

五、实效督察和绩效考核

（一）开展实效督察

1.市、区城管督察部门应制定专项督察方案，切实开展

对上海“摊”服务地图服务监管功能应用的实效督察，督促

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做好点位信息更新维护和对责任主

体的服务指导。

2.各区城管执法部门要指导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严

格查处设摊点位周边区域的无序设摊、跨门营业行为，提升

“疏堵结合”治理实效；指导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实施对

存在问题外摆位的点位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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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年度绩效评价

各区推进上海“摊”服务地图功能应用的总体成效应纳

入本市城管执法系统年度重点工作绩效评价体系，作为评价

街面环境治理、创新勤务模式的重要成效指标。

附件：1.“设摊经营场所”信息采集表

2.“设摊经营场所”执法检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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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设摊经营场所”信息采集表

点位名称＊ 点位的规范名称

所属区＊ 街镇＊

点位地址＊ 具体设置地址

点位类型＊ 管控点疏导点特色点

特色点类型 特色集市、夜市 限时步行街外摆位

点位状态＊ 经营暂停关闭筹备中

点位照片＊ 点位的实景照片，可上传多张

经营者名称 单一经营主体名称

经营区域＊ 划定道路 划定公共区域商业综合体 沿街 其他

摊位数量＊ （个） 设置期限＊ 许可设摊区域设置期限

经营时间＊ 许可设摊区域允许经营时间

经营范围＊
自产自销农副产品 户外用品 文创产品 食品 简餐 咖

啡饮料 日用品宠物及相关用品游戏设施 其他

特色品类

外摆桌 （张） 外摆椅 （把）

地面覆盖保护设置 （平方米） 硬件隔离设置 （延米）

遮阳设施 （处） 绿化设施 （处）

运营主体名称＊ 该场所经许可的运营主体，可为市场主体或村镇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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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设置信息是否公示＊ 是 否

是否在城管执法部门备

案＊
是 否

是否安装并接入视频监

控＊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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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设摊经营场所”执法检查事项清单
检查时间 检查地点

点位名称 联系人（电话）

点位类型
管控点疏导点 特色集市、夜市 限

时步行街 外摆位
联系地址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处置情况 整改成效 备注

1.疏导点

2.管控点

3.特色集市、夜市

4.限时步行街

责任主体是否有效落实对经营

主体的日常管理要求

是

否

宣传引导

督促整改

不涉及

已整改

未整改

不涉及

经营点位周边区域是否存在无

序设摊、擅自跨门营业行为

是

否

教育整改

责令改正

行政处罚

不涉及

已整改

未整改

不涉及

责任主体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

任区要求情况

已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教育整改

责令改正

行政处罚

不涉及

已整改

未整改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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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落实油烟净化设施设

置要求情况

已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教育整改

责令改正

行政处罚

不涉及

已整改

未整改

不涉及

责任主体落实垃圾收集容器设

置要求情况

已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教育整改

责令改正

行政处罚

不涉及

已整改

未整改

不涉及

外摆位

经营点位是否按照纳管信息备

案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是

否

宣传引导

督促整改

不涉及

已整改

未整改

不涉及

经营点位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

任区要求情况

已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教育整改

责令改正

行政处罚

不涉及

已整改

未整改

不涉及

责任主体落实垃圾收集容器设

置要求情况

已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教育整改

责令改正

行政处罚

不涉及

已整改

未整改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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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14 日印发

（共印 份）


